
實施家庭教育自我檢核表基本資料： 

校名:土城國小 班級數:6 學生人數:28 教職員工數:13 

承辦人/職務:廖恒慈/教師 單位主管: 林繼于 校長: 陳順興 填表日期:1140620 

(1)​ 填表說明：本檢核表請各校針對家庭教育課程及活動之方式、內容與效益作自我檢核，建置後

請放學校網頁，以作為校內修正家庭教育實施計畫之依據，並提供本縣推動家庭教育之參

考。 

(2)​ 學校自我檢核表 

 

1 
 

南投縣113學年度學校實施家庭教育自我檢核表 

指標 檢核項目與重點 
具體事實及現況擇要說

明/佐證資料電子檔連結 

自評

分數 

訪視 

委員 

一、教師面向：行

政組織與運作（

30％） 

  

本案依據家庭教

育法第9條「學校

之推展家庭教育

工作人員，每年

應接受四小時以

上家庭教育專業

研習時數」，督導

並檢視所有學校

皆達成。 

1.擬定推展家庭教育實施計畫，定

期召開相關會議，活動列入學校

行事曆，並標註「家庭教育」。（5） 

1-1-1 113學年度家庭

教育實施計畫推動小

組組織辦法 

1-1-2 定期招開家庭教

育推動會議 

1-1-3 家庭教育列入學

校行事曆 

4分  

2.每學年度學校之教師、專業輔導

人員、行政人員參加「家庭教育」

專業進修4小時之比率﹙達成人數

之占比﹚。(註一) 

  5分:50%、8分:80% 

  9分:90%、10分:100% 

(依此類推) (10) 

  

1.學校自辦研習 12 人 

2.編制教師總人數:12    

人(含校長及長期代理

教師) 

3.達成比例: 100 ％ 

1-2-1 家庭教育教師研

習 

10分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7zfzA2QBlmVueZPXRIrouIWl2P0WSx5I/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7zfzA2QBlmVueZPXRIrouIWl2P0WSx5I/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7zfzA2QBlmVueZPXRIrouIWl2P0WSx5I/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qUxvicqIdHaWEbDTTgoiYV9ZFN-VJySB/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qUxvicqIdHaWEbDTTgoiYV9ZFN-VJySB/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FLOyy2KgaonzG4IybPDvD4TwCglblv1o/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FLOyy2KgaonzG4IybPDvD4TwCglblv1o/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d5qwiA6gS3yvjV5fHoSNlk0ZmM52c1xC/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d5qwiA6gS3yvjV5fHoSNlk0ZmM52c1xC/view?usp=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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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學校派員參加家庭教育中心之研

習培訓，並返校推廣宣導（10） 

  0分:未派員 

  5分:提供派員資料 

  10分:提供返校推廣宣導佐證資料 

 
1-3-1 派員參加家庭

教育研習 
 

 

10分 

4自編家庭教育教材或設計教學活

動。(5) 

1-4-1 自編家庭教育教

材-低年級 

1-4-2 自編家庭教育教

材-中年級 

1-4-3 自編家庭教育教

材-高年級 

4分  

二、學生面向：家庭

教育課程與活動

之執行（20％） 

1. 檢視正式課程外，每學年外加之

4小時家庭教育課程並運用相關

補充教材或學習單（10） 

2-1-1 外加之4小時家

庭教育課程&學習單 

 

10分  

2.學生參與家庭教育活動並檢附成

效分析（10） 

2-2-1 家庭教育融入教

學活動 

10分 

三、家長面向：辦理

親職教育課程或

活動（20％） 

1.辦理親職教育活動(含家庭教育

10大議題)親師座談（12）(註二) 

0分:未辦、4分:1場、12分:3場 

3-1-1親職教育講座 

 

 

 

12分  

2.多管道進行親師聯繫(如運用通訊

軟體、社群平台…等)。(4) 

3-2-1親師訪談 4分 

3.落實家庭訪視功能（4） 
 0分 

四、高關懷家庭面

向：提供相關家庭

教育諮商或服務（

1.結合社區資源，建置學校及社區

輔導資源網絡，共同推展教育活

動。（10） 

4-1-1 社區派出所到校

宣導校園安全防護 

4-1-2玩具的維護與檢

10分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WHPAkigk6i-7uS7pOGN3sPSdYsFe7vh5/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WHPAkigk6i-7uS7pOGN3sPSdYsFe7vh5/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BMMHH9GVHxF1gkMwVUqVnD1OFzYEHul8/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BMMHH9GVHxF1gkMwVUqVnD1OFzYEHul8/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J7_B8CUoBfZON8G5f9qTZEC2UShhMmpE/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J7_B8CUoBfZON8G5f9qTZEC2UShhMmpE/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NfDI7-LNqQkVJjM4z-OtjIj-MJADjbBT/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NfDI7-LNqQkVJjM4z-OtjIj-MJADjbBT/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F0RIcSzdzpJ9yHRjrQronj-ZC6n4MDej/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F0RIcSzdzpJ9yHRjrQronj-ZC6n4MDej/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zhs5SiWXOEm2YpK7NywNLbNdnCXBJn_/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zhs5SiWXOEm2YpK7NywNLbNdnCXBJn_/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PdQlEC-aWr7KMH-yeb2ZiovNk8rsQEAo/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gnzdtfxQmpbJtPJjtDS9zu-zMT6Pnwm8/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J-ge4YR-phBY4VfjXCX6GhZ0IIo_OPHn/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J-ge4YR-phBY4VfjXCX6GhZ0IIo_OPHn/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hCzNW-UrwoF0CjeBO_xBkvAWwZqdvgmc/view?usp=sharing


 
(註一) 
依據教育部113年9月19日臺教社(二)字第1132403085號函：有關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推展家庭教育

工作人員之範圍，包括所有教師及行政人員（含校長及長期代理教師），不含鐘點教師、留職停薪

教師及單純執行庶務行政之工作人員，如：主（會）計、人事、幹事、工友及廚工等人員。 
(註二) 
依據家庭教育法實施細則第 2 條家庭教育之範圍如下：​
  一、親職教育：指增進父母或監護人了解應盡職責與教養子女或被監護人知能之教育活動及 

服務。  
二、子職教育：指增進子女或被監護人對父母或監護人應盡義務與應享權益之教育活動及服

務。 
三、性別教育：指增進家人有關性別生理、情感、認知與社會知能之教育活動及服務。 
四、婚姻教育：指增進婚前與婚後關係經營之教育活動及服務。 
五、失親教育：指增進因故未能接受父母一方或雙方教養之未成年子女，對家人關係維繫與家

庭生活管理知能之教育活動及服務。 
六、倫理教育：指增進家族成員相互尊重與關懷之教育活動及服務。 
七、資源管理教育：指增進個人、家庭、社會之資源運用與管理之教育活動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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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修 

4-1-3關心獨居老人 

2.依優先接受家庭教育服務之對象

及推動措施之方式辦理。（10） 
 (註三) 

4-2-1高關懷家庭的照

顧與服務 

10分  

五、其他特色（10%

） 

 
1.於學校首頁連結南投縣家庭教

育中心網址或推廣家庭教育相關

活動(例如:podcast、FB)(3) 
 

 0分  

2.學校其他有關家庭教育推動特色

（7） 

5-2-1祖孫週宣導活動 

5-2-2 113學年度家長

聯合體育活動 

5-2-3 防災演練 

5-2-4衛教宣導 

5-2-5營養教育宣導 

7分  

總分 91  

承辦人:廖恒慈 單位主管:林繼于 校長:陳順興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hCzNW-UrwoF0CjeBO_xBkvAWwZqdvgmc/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xl1_0polT7TFX7SScMixBWhVlaKoAuft/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IQpUzvBz2Sn5rA2KlRfHs08G7THTARjD/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IQpUzvBz2Sn5rA2KlRfHs08G7THTARjD/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FHfxBcQmn_N6Hsp98TTd1JCRNiI9Db9_/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sbQz-JK573a1VhJ0od108ZOKQKFHRmHB/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sbQz-JK573a1VhJ0od108ZOKQKFHRmHB/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XUqnMkHo000rQY1Pe7jas3CRtuG46Fyu/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hmitZpa9sGhUxt7PcWVTJSpK_eaJVWNd/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SZCO3q49kKNqu24xfmdzxUj8I5G1aNlc/view?usp=sharing


八、多元文化教育：指增進家族成員對多元文化理解及尊重之教育活動及服務。 
九、情緒教育：指增進家人互動之情緒覺察、表達與管理之教育活動及服務。 
十、人口教育：指增進婚姻、生育及家庭價值之教育宣導活動。 

(註三) 
依據：家庭教育法第十四條第二項 

公告事項：​
一、優先接受家庭教育服務之對象如下：​
　(一)新生兒之家長、監護人或實際照顧之人、辦理小學新生註冊、結婚登記、離婚登記及 

出生登記者。　　　 
(二)經濟、身心、文化或族群處於需要協助，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社政主管機關評估

，認有優先接受家庭教育服務者。 
二、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依前點優先對象之個別需求，就下列家庭教育服務措施，訂定家

庭教育實施計畫推動之： 
　  (一)電話諮詢、面談、個案輔導、家庭訪視或其他個別服務。 
　  (二)演講、座談、影片討論、讀書會、成長團體或其他團體服務。 
　  (三)遠距教學、數位學習或其他利用資訊科技所提供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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